关于印发《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鲁财企〔2006〕101号
各市财政局：
为做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29号）、《财政部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的通知》（财企〔2006〕202号）等有关规定，省财政厅制定了《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三日
 
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29号）、《财政部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的通知》（财企〔2006〕20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以下简称后期扶持资金），是国家为扶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而统一筹集并按核定的移民人数和统一标准分配的政府性资金。
　　第三条 后期扶持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移民主管部门管理。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资金的预算编制、申请拨付和管理监督等工作。移民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对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人数核定、移民个人档案和项目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扶持范围、标准和方式
第四条 各市纳入后期扶持范围的水库移民人数，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按现状人口一次核定，不再调整；2006年7月1日以后搬迁的，按原迁人口核定。
　　第五条 对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自2006年7月1日起再连续扶持20年；对2006年7月1日后搬迁的移民，从其完成搬迁之日起连续扶持20年。扶持标准为每人每年600元。
　　第六条 后期扶持资金能够直接发放给移民个人的，应尽量发放给移民个人，用于移民生产生活补助；也可以实行项目扶持，用于解决移民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还可以采取两者结合的扶持方式。
第三章 申请和拨付程序
第七条 各市财政部门会同移民主管部门，依据经批准的本地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编制下年度后期扶持资金支出预算，于当年10月底前报送省财政厅，同时抄送省移民主管部门（报送格式详见附件1）。
　　第八条 省财政厅根据各市后期扶持资金年度支出预算和经核定的各市移民人数及统一标准，会同省移民主管部门，下达各市后期扶持资金年度预算控制数。
　　第九条 省财政厅根据下达各市的年度预算控制数和中央财政拨付的资金数额，按季度向各市财政部门拨付资金，年终清算。
　　第十条 后期扶持资金发放给移民个人的，采取"齐鲁惠农一本（卡）通"形式兑付。目前尚未办理"齐鲁惠农一本（卡）通"的地方，由县级财政部门根据核定的实行直补方式的移民人口，及时将移民信息资料提供给当地县（市、区）级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或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县级联社），由当地县级联社据此为移民开立"齐鲁惠农一本（卡）通"。应发放给移民个人的后期扶持资金，每季度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人民银行县级国库按相关规定及时拨入移民的"齐鲁惠农一本（卡）通"。
实行项目扶持方式的，由财政部门根据确定的项目和核定的后期扶持资金数额，及时将后期扶持资金逐级拨付到项目村。
各级财政部门和移民主管部门必须及时拨付后期扶持资金，不得延期拨付，严禁截留挪用。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一条 后期扶持资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和扶持方式使用，保证将资金专项用于改善移民生产和生活。
第十二条 各市财政部门应会同移民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后期扶持资金使用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省财政厅和移民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后期扶持资金必须严格按预算安排使用，年终结余可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后期扶持资金存款产生的利息，纳入后期扶持资金统一管理，继续用于移民的后期扶持。
　　第十五条 各级移民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对后期扶持资金的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实行专人专账管理。
　　后期扶持资金直接发放到人的，必须建立完整的移民个人或移民户档案和后期扶持资金发放记录；用于项目扶持的，必须按项目制定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第十六条 各市财政部门应会同移民主管部门，按规定编制后期扶持资金年度拨付和使用情况表，于每年2月底前报送省财政厅和省移民主管部门（报送格式详见附件2、附件3）。
　　第十七条 各级移民主管部门和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具体组织实施单位的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不得在后期扶持资金中开支。
第五章  考评和监督
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移民主管部门，加强后期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考评工作，建立定期通报制度，确保资金规范有效使用。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审计和移民主管部门应按职责分工，加强对后期扶持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的检查、审计，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和合理使用。
　　第二十条 对检查、审计中发现的截留、挤占、挪用后期扶持资金的单位和责任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触犯刑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市财政部门应会同移民主管部门制定后期扶持资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并报省财政厅和省移民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执行。

